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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中法〔2019〕 39号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威海市司法局

关于建立医患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

工作机制的意见

各区市法院、司法局,开发区法院、司法局,南海新区社会事务管理

局 :

为充分发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化解医患纠纷中专业

优势,建立诉讼与非诉讼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及时

有效地处理好医患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合法权

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

制的若干意见》有关规定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威海市司法局就

全市范围内建立医患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建立工作联络机制

为方便诉调对接工作,威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威海市司法局

确定工作联络机构和联络人,负 责全市范围内医疗纠纷诉调对接

和沟通协调工作。

二、建立诉调衔接机制

(一 )诉前调解衔接

1.对于未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简称医调委)调 解的一、

二审医患纠纷 ,法院通过诉前辅导,在 立案登记前,经征得当事人

同意,可 出具委派调解函,委 派到医疗纠纷所在地医调委进行调

解。

2.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诉前委派调解的,应 当在《诉前委派调

解建议书》上签字确认。法院应当及时将《诉前委派调解函》和有

关调解材料移交医调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同意委派调解或者

自法院委派之日起 15日 内(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医 调委负责人审

核后延长期限的,最长不超过 30日 )不 能达成调解协议的,直接

转入登记立案程序。

3.经 医调委调解达成协议的,当 事人可向当地基层法院申请

司法确认 ,基层法院除因调解协议不符合司法确认条件的情形外 ,

应及时依法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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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诉 中调解衔接

1.法院对已经受理的有关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医患纠纷案

件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 以在立案登记后委托医调委进行调解。

法院应当及时将《诉中委托调解函》和有关案卷材料移交医调委。

自委托之日起 15日 内(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医 调委负责人审核后

延长期限的,最长不超过 30日 )不 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法 院应当

及时恢复审理。委托调解期间不计入案件审理期限。

当事人双方均同意诉中委托调解的,应 当在《委托调解建议

书》上签字确认。

2.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邀请医调委调解员参与或者协

助诉讼调解。法院应当及时将《协助调解函》送达给医调委,医 调

委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指派合适人选协助法院诉讼调解。

3.当 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可 以申请撤诉或由法院审查后出

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应 当及时裁判。

4.医调委对接受诉前委派和诉中委托调解的案件,应 当就其

调解结果制作《委托调解情况复函》,并及时将有关案件材料退回

法院。

(三 )建立诉前调解成果确认制度

1.在 医调委调解过程中,一 方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的目的,

对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对 自己不利的事实予以承认的,在 其后的

诉讼中不视为自认。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的任何陈述、意见、观点

或建议不作为任何一方当事人事实、请求或者答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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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 事人之间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 解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

同意后,可 以用书面形式记载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并告知其法律

后果 ,当 事人表示认可时记录在卷。经双方签字后随卷移交法院 ,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无需就已记录在卷的无争议事实再行举证。

3.对诉前委派调解的纠纷 ,经调解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医调委

要实行诉前调解成果
“
四固定

”
制度 ,即 固定诉讼请求、固定争议

焦点、固定证据、固定送达地址,并将上述内容以书面形式随卷宗

反馈给法院。

(四 )司 法确认与执行衔接

经医调委调解达成的具有明确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由双方当

事人签字或盖章确认的调解协议 ,应 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当地基

层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经司法确

认的调解协议内容的,另 一方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建立医患纠纷案件信息通报交流机制

按照
“
信息共享、讲求实效、互通协作

”
原则,建立医患纠纷案

件信息通报交流共享机制,在 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定期交流

各 自工作范围内有关医患纠纷相关信息资料。

(一 )及 时互相通报诉调对接工作情况,医 调委定期向法院通

报该辖区医疗纠纷案件调解情况 。

(二 )对 医调委调解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当 事人起诉到法院的

案件 ,应 法院要求及时通报原调解工作的有关情况,并随卷移交书

面询问、调解笔录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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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院审理不履行医调委达成的协议而提起诉讼的案件 ,

要及时将作出的裁判文书抄送医调委。

(四 )经司法审查不予确认的调解协议 ,法院要及时将不予确

认的原因、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有关司法建议通报医调委。

(五 )医调委直接受理的矛盾纠纷 ,要认真做好询问登记工

作 ,制 作书面询问、调解笔录,调 解不成需要通过诉讼解决的,将有

关调解、询问笔录材料随卷(可 以由当事人递交)移 交法院。

四、协作配合

各地医调委与法院在诉调对接工作中,要在调解场所、材料移

交、智力资源等方面相互协作配合。

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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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 法院,市委政法委,威海、荣成、乳山市医调委。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9年 12月 31日 印发


